
 

籌設中之公司、合夥或獨資事業申請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作業流程 

申請設立 

申請設立許可 

檢附申請許可執照相關書件（備註六），繳納證

照費及許可費（備註七），並填寫菸酒製造業許

可設立申請書-勾選核發許可執照，寄（送）至

財政部國庫署（備註八、九）。 

申請許可執照 

取得菸酒製造業許可執照 

取得設立許可核准函 

確定組織型態、名稱（備註一）、總機構地點（備註

二）、負責人（備註三）及工廠地點（備註四）。 

檢附申請設立許可相關書件（備註五），繳納審查

費（備註七），並填寫菸酒製造業者許可設立申請

書-勾選設立許可，寄（送）至財政部國庫署（備

註八、九）。 

辦妥公司或商業設立，於取得設立許可起算 2年

內，申請核發許可執照。 

未檢附應附文件或未

繳納規費經通知限期

補正，逾期不補正，

將駁回申請。 

未檢附應附文件或未

繳納規費經通知限期

補正，逾期不補正，

將駁回申請。 

經財政部審核核准 

 

經財政部審核核准 

 



【備註】 
一、為確定業者名稱，若屬公司組織者，申請人應向經濟部申請公司設立登記

名稱預查。若屬獨資合夥者，則應先向總機構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（商業）

名稱預查，惟各縣市政府對預查後名稱保留期限不一，請逕向該縣市政府

洽詢。 

二、總機構地點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限制規定。 

三、負責人不得有菸酒管理法第 12條各款情事，方符資格。 

四、擇定工廠地點主要考慮因素： 

（一）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限制規定-請洽各縣市政府。 

（二）是否屬禁止開發地區。 

五、申請設立許可應檢附文件： 

（一）「菸酒製造業許可設立申請書」勾選設立許可。 

（二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（加蓋業者名稱章及負責人章）及聲明書。 

（三）生產及營運計畫表，可至本部國庫署網站「菸酒業者管理書表下載」

列印使用。 

（四）符合環保或非環保列管之證明文件，可至本部國庫署網站「菸酒業

者管理書表下載」列印使用。 

（五）繳費收據明細存查聯影本(至中央銀行國庫局或國庫經辦行繳費者，

請繳回正本)。 

六、申請許可執照應檢附書件： 

（一）「菸酒製造業者許可設立申請書」-勾選核發許可執照。 

（二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（需載明生產之產品種類），免辦工廠登記

者，得以下列文件代之： 

1、供加工釀酒使用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文件。 

2、酒產製場所建築物使用執照。 

3、衛生主管機關審查符合菸酒管理法第 27條第 1項所定良好衛

生標準之證明文件（需載明生產之產品種類）。 

4、酒產製場所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（土地及建物非自有者，

應檢附租賃合約書或使用同意書）。 

（三）符合環保或非環保列管之證明文件，可至本部國庫署網站「菸酒業

者管理書表下載」列印使用。 

（四）申請製造酒精之業者，應另檢附「經工廠所在地消防主管機關檢查

合格之證明文件」。 

（五）繳費收據明細存查聯影本(至中央銀行國庫局或國庫經辦行繳費者，

請繳回正本)。 

（六）聲明書。 

七、申請許可執照應繳納之審查費、證照費、許可年費及其繳費方式： 

（一）審查費：股份有限公司：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 元。            

非股份有限公司：3,000 元。 

（二）證照費：2,000 元。 

（三）許可年費： 

https://www.nta.gov.tw/web/AnnA/uptAnnA.aspx?c0=119&p0=3936
https://www.nta.gov.tw/web/AnnA/uptAnnA.aspx?c0=119&p0=3936
https://www.nta.gov.tw/web/AnnA/uptAnnA.aspx?c0=119&p0=3936
https://www.nta.gov.tw/web/AnnA/uptAnnA.aspx?c0=119&p0=3936
https://www.nta.gov.tw/web/AnnA/uptAnnA.aspx?c0=119&p0=3936


1、菸製造業者：按實收資本額千分之一計收，但不得低於 10萬元

或高於 100 萬元。 

2、酒製造業者： 

股份有限公司按實收資本額萬分之五計收，但不得低於 2萬元

或高於 50 萬元。 

非股份有限公司每年 2萬元。 

3、業者於首次繳納許可年費時，應按營業之實際月數比例繳納，

實際月數不滿整月之部分，不予計入；第 2年起許可年費應於

上年度 12 月 31 日前繳納之。 

（四）繳費方式： 

1、請至本部國庫署網站「菸酒業者繳費專區」列印繳款單，並選

擇下列繳款方式之一進行繳費（相關注意事項，請參考繳款單

背面之說明）： 

（1）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（免手續費）。 

（2）國庫經辦行臨櫃繳款（免手續費）。 

（3）便利商店現金繳納（每筆手續費 8元，惟限繳納金額 2萬

元以下者）。 

（4）郵局代收（每筆手續費 15 元）。 

（5）自動櫃員機、網路銀行或網路 ATM 等方式轉帳（手續費依

各金融機構收費標準）。 

（6）使用晶片金融卡至全國繳費網繳費（每筆手續費 10元）。 

（7）使用活期帳戶至本部國庫署網站菸酒業者繳費專區繳費

（每筆手續費 10元）。 

（8）使用台灣 Pay 繳款，免手續費。 

2、請至金融機構或郵局，填寫匯款單並依不同費用類別，分別匯

入下列戶名及帳號，同時務必於匯款憑條中匯款人欄位處填入

業者名稱： 

解(受)款行：中央銀行國庫局【代號：0000022】。 

戶 名 帳 號 (共 14 碼) 

財政部國庫署—審查費 05171001018003 

財政部國庫署—證照費 05171001020003 

財政部國庫署—許可費 05171001059003 

備註：（1）匯款種類：請於匯款單上勾選「國（公）庫匯款」

項目或加註「國（公）庫匯款」字樣。 

（2）手續費依各金融機構收費標準。 

八、申請書表寄送地址如下： 

郵寄地址：116055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 段 142 巷 1 號 1 樓 財政部收。 

親自送件地址：116055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6段 142 巷 1號 1樓。 

九、如有相關填表問題，敬請來電詢問，電話：（02）23228000 分機 7471。 

https://gaze.nta.gov.tw/dntmb/PayInfoPermit.do

